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01年職員及約聘僱人員性別統計及分析 

資料時間：101年 8月 31日 

 

一、本局 101年職員及約聘僱人員各項統計表（以 08/31為基準） 

 

性別 

男 女 合計 

510 405 
915 

55.7％ 44.3％ 

主管職 

主管 非主管 

男 女 男 女 

40 24 470 381 

4.4％ 2.6％ 51.4％ 41.6％ 

官職等 

簡任 薦任 委任 約聘僱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34 15 307 180 14 25 155 185 

3.7％ 1.6％ 33.5％ 
19.7

％ 
1.5％ 2.8％ 16.9％ 20.3％ 

教育程度 

博士 碩士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21 3 355 137 119 202 15 48 1 14 

2.3％ 0.3％ 
38.8

％ 
15％ 13％ 

22.2

％ 
1.6％ 5.2％ 0.1％ 1.5％ 

進用類別 

高考 普考 特考 其他考試 
依其他 

法令進用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04 94 12 7 173 53 64 65 155 188 

11.4

％ 

10.3

％ 
1.3％ 0.7％ 

18.9

％ 
5.8％ 7％ 7.1％ 16.9％ 20.6％ 

年齡 

30歲以下 30-40歲 41-50歲 51-60歲 61歲以上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55 68 193 91 158 143 84 110 9 4 

6％ 7.5％ 
21.1

％ 
10％ 

17.2

％ 

15.6

％ 
9.2％ 12％ 1％ 0.4％ 

平均年齡 41.61歲 



二、本局 101年職員及約聘僱人員各項統計分析： 

（一）整體人力之性別分析： 

本局係專利、商標、著作權、營業秘密、積體電路電路布局等業務之專責

機關，尤以專利審查為主要核心業務，且近年來知識經濟日益受各界重視，產

業為永續經營並維持競爭力，競相致力於發明創作，致各種專利申請案件數量

持續激增，又以本局為加速清理專利積案，相關職缺之人力進用更以專利審查

人力優先，如 96年、99年以專利特考分別進用 82名、60名專利審查人力，及

於 101年大批進用 170名約聘專利審查人員，截至 101年 8月底止，專利審查

單位之人力占全局 62%。 

依據銓敘部統計室 100年 12月統計「全國公務人員人力素質統計季報」，

全國行政機關男女性別比例為 64.46%：35.54%（相當 1：0.55），相較本局現有

人員之男女比例為 55.7%：44.3%（相當 1：0.8），本局女性比例已明顯高出 8.76%，

就本局人員之性別比例而言尚稱相當，惟其差距概與上述本局專利審查單位人

力占大多數有關，因專利審查所需人才，均須具備理工領域之學歷專長，而本

局人力之進用向依擬任職務之工作性質，學經歷及技術專長符合者，即對於任

用對象或執行方式上並不會以特定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為實施。然因依據

教育部統計處統計 100學年度關於就讀「理工領域」之男女畢業生比例為

86.0%：14.0%（相當 1：0.16），有著明顯差距，而再依「87學年度至 100學年

度大專校院學生人數─按領域、等級與性別分(百分比)」之性別統計資料，87學

年度至 97學年度之「理工領域」女性畢業生大致呈現負數並未增加，直至 98

學年度起始呈現正成長，惟比例僅由 13.35%成長至 14.0%，顯然我國目前理工

領域之畢業生仍以男性居多數。爰此，因本局用人所需及上述就讀相關領域之

性別差異，仍是本局現有人員男女性別差異之主因。 

 

（二）主管人員之性別分析： 

至本局主管人員中，男女人數為 40：24（相當 1：0.6），與前開本局所有人

員男女比例相當 1：0.8尚有些微差距，仍有調整空間，亦可為日後辦理陞遷職

務時提供首長參考。 



（三）官職等之性別分析： 

依據銓敘部統計室 100年 12月統計「全國公務人員人力素質統計季報」，

行政機關公務人員中，任用官等愈高，則女性人員所占比率愈低，其擔任簡

任官等職務之男女性別比例為 73.1%： 26.9%（相當 1：0.37），相較本局統計

結果，本局擔任簡任職務之男女人數為 34：15（相當 1：0.44），雖略高於全國

比例，惟與前開本局所有人員男女比例相當 1：0.8之比較顯示，機關內擔任較

高職級職務之女性比例偏低，即未來相關職務陞遷時仍可參考本統計結果以考

量優先拔擢優秀女性。 

 

（四）教育程度之性別分析： 

本局人員之教育程度具大學以上之男女人數為 495：342（相當 1：0.69），

相較教育部統計 100學年度各級學校學生（大學以上）性別比例 50.54%：49.46%

（相當 1：0.98），及考試院委託研究「民國 101-105年我國公務人力供需之前瞻

性研究」（第 50頁）統計 99年底全國公務人員具大學以上教育程度之男女比例

為 38.22%：61.78%（相當 0.62：1），本局女性比例偏低。 

 

（五）進用類別之性別分析： 

本局以各類考試（含高、普、特考等）進用之男女人數為 353：219（相當

1：0.62），女性比例略低，惟就公務機關而言考試用人為主要進用人力之管道，

各機關係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就所提報之需求分發錄取人員，各機關皆無法

選擇錄取人員之性別，惟仍可細究本局所提供職缺係以專利審查人力為多數，

再以前述就讀相關領域之性別差異，爰分發本局人員以男性比例高於女性。 

至以其他法令進用之男女人數為 155：188（相當 0.82：1），女性比例明顯

高於男性，係因其他法令進用之人員為約聘僱人員，而約聘僱人員係由本局自

行召募，本局除考量應徵人員之專業度外，自可就應徵人員中優先考量進用優

秀女性。 

 

（六）年齡之性別分析： 

如以本局同仁平均年齡大致畫分為二大區塊，40歲以上之男女人數為 251：



257，性別比例相當，而 40歲以下之男女人數為 248：159（相當 1：0.64），女

性比例略低，惟與考試院委託研究「民國 101-105年我國公務人力供需之前瞻性

研究」（第 52頁）統計「99年底全國公務人員年齡組成」40歲以下之男女人數

為 65,971：45,862（相當 1：0.69）相較尚稱相當，且 40歲以下於各機關大多為

新進人員，爰究其女性比例略低之可能因素，應與本局近年來新進人員多以專

利審查人力為主，且因前述就讀相關領域之性別差異所致。 

 

三、結論： 

綜上統計結果顯現本局男女比例未達衡平，此雖可歸因本局用人以專利審

查人力占多數且均須具備理工領域之學歷專長，而國內大專院校理工領域之男

女比例尚未達衡平所致，然為消彌性別比例不均，建議如下： 

(一) 鼓勵各單位於外補人才時，於符合相關規定下，積極尋找專業領域之女性人

才以做為進用對象，如以 99、100年各單位職缺外補結果之男女比例由 1：

0.89提升至 0.66：1，顯示本局各單位於辦理遴補時亦確實積極配合優先

進用優秀女性人才。 

(二) 依年度統計結果，提供首長拔擢優秀女性人才之參考，以致力提升本局女性

主管或高階人員之比例，如以 99、100年辦理內部陞遷結果之男女比例由

1：0.49提升至 1：0.68，亦顯示本局確實致力於拔擢女性人才。 

(三) 透過定期召開之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議及運用各集會場合自行辦理或推薦

參加其他單位辦理之性別意識培力訓練課程，更深化各級主管或各同仁性

別意識，俾將性別意識落實各項業務，以達促進性別平等之目標。 


